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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第 1季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主筆：陳義成  製作日期：115年 3月 25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陳義成 

委員：何佩珊、陳筱萍、張麗玉、蔡易廷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本季視察重點： 

本季之視察重點為高二監炊場食品安全管理情形及詐欺防治計畫成果。 

(二)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本小組於 115 年 3 月 2 日下午訪視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戒護區後，假行政大樓會議室召開 115 年度第 1 季外部視

察小組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因應本季之視察重點，會中邀請該監總務科及教化科就本季視察重點作業務簡報，另討論

上一季本小組建議之後續辦理情形。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有關高二監

炊場冷凍櫃

安全管理措

施 

視察重點及說明： 

近年來，台灣社會食安問題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已成

為各界高度關注的重要議題。矯正機關因收容人人數眾

多，其日常三餐皆仰賴機關統一供應，一旦食材來源或處

理過程出現問題，極可能造成大規模且嚴重的健康風險。 

一、炊場存放食材的冷凍櫃，其溫度控制攸關

食品安全至為重要，簡報中呈現出每日 2

次檢查冷凍櫃溫度的紀錄，但溫度異常也

可能發生在無人值守的時段，建議炊場冷

凍櫃應增設全天候持續監控系統，異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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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小組特別邀請高二監就炊場食品安全管

理進行專題分享，內容涵蓋從食材進貨驗收、儲存管理、

加工處理、烹調製作，到最終送餐配發等各項作業流程，

期能透過完整且具體的實務經驗交流，強化食品安全管控

機制，降低風險發生之可能性，確保收容人飲食安全無

虞，另外本小組就炊場安全管理措施方面提出一些建議。 

主動通知管理人員，以利迅速處置，確保

食材品質與新鮮度，進而維護整體食品安

全。 

二、炊場冷凍櫃進貨及備料、炊煮期間，人員

進出較為頻繁，為防止人員不慎受困於冷

凍櫃內部，建議內部應該設置防鎖裝置，

並且經常檢查測試確保其運作正常，以維

護相關人員的作業安全。 

有關高二監

詐欺防治計

畫辦理情形 

視察重點及說明： 

隨著時代的變遷，矯正機關收容人罪名結構也會逐步

改變，近年來以詐欺及洗錢犯罪為主之收容人比例逐年攀

升，已成為矯正工作的重點項目，現在在高二監相關罪名

收容人占比已達四成，顯見其問題之嚴重性。 

針對詐欺罪這項重點犯罪類型之收容人，高二監依據

身分類型，包括被告及受刑人，設計不同類型課程，以期

能矯正其僥倖犯罪的心態，並降低再犯率，在此感謝教化

科科長帶領的教化團隊，積極投入課程設計與師資規劃，

致力於提升整體矯正成效，使教化工作發揮最大效益，本

小組也另外提供一些建議，供後續精進參考。 

一、建議針對上過該課程學員，長期追蹤其再

犯率，以作為評估課程實施成效及後續精

進的重要依據。 

二、課程中主要參與者為心理師及輔導志工，

建議讓其他專業人員如社工師也加入該計

畫，透過跨專業合作模式，以提升整體效

益。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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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3 三、目前長照 2.0 已深入社區，矯正機關

變成容易被忽視的角落，建議上級機

關與衛福部協商，建立長照入監評估

機制，避免個案權益受損。 

過往遇有轉銜長照資源需求者，長照單位以待個

案出監後會盡速派員到府評估，拒絕入監評估，

114 年 5 月召開本監第 5 次出監轉銜會議前，本

監續請長照與會人員向其上級主管表達本監個案

服務需求，彼時長照單位回應若日後有此需求，

請本監發文請其入監評估，期待上級機關與衛福

部協商，建立長照入監評估機制，避免更換聯繫

窗口或主管人員時無法比照辦理，致資源未及時

介入，使服務漏接。（114.10.9） 

本監於法務部 114 年 12 月 3 日「114 年第二次精

神疾病或精神障礙之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加強

社區轉銜輔導小組會議」提案建立統一長照入監

評估機制，會議中決議如下： 

決議：  

1. 關於矯正機關建議建立統一長照入監評估機

制，請衛生福利部再行參考研議。 

2. 請地方政府確實運用矯正機關於會前提供之書

面資料，於轉銜會議前完成初步需求評估；如

涉及多重需求或需跨專業協助之特殊個案，請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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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酌是否提前入矯正機關評估。 

3. 請矯正署督促所屬矯正機關非特殊個案，應依

指引於會議前二週發送通知並備妥必要資料，

以利地方政府完整評估。(115.1.27更新) 

114 4 高二監舍房頂樓已設置遮陽板及遮陽網，

以降低陽光直射所造成之曝曬熱負荷，建

議可以研議改成太陽能板，除可延續遮陽

效果外，並可用以補貼相關降溫設備之用

電需求，或作為生活熱水供應之能源來

源，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益。 

考量本監建築物屋齡已逾 38 年，屬老舊建物，

又裝設太陽能板時需鑽孔固定，恐有破壞樓地板

防水功能之虞，另需評估承載重量，現階段尚待

進一步評估。(115.1.13)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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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115年第1季第1次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5年3月2日下午3時3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會議室 

參、主席：陳召集人義成                                紀錄：莊喻智 

肆、出席人員：何委員佩珊 陳委員筱萍 張委員麗玉 蔡委員易廷 

伍、列席人員：鄭秘書澄偉 周科長弘文 梅科長英強 柯科長汶昇  

郭科長麗滿 陳科長柏樸 宋股長緯勝代  

陸、主席致詞：歡迎新任鄭秘書澄偉加入本小組，關於本小組業務再請多多

協助。 

柒、宣導事項： 

一、 重申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設置之規定： 

(一) 為提升收受陳情效能，各機關應設置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至

意見箱設置地點、開啟人員、開啟頻率等細節，由外部視察小組自

行決議後辦理。 

(二) 意見箱擺放位置，應設於收容人經常出入之處，並儘量避開監視器

鏡頭；另法務部矯正署業以 114 年 8 月 4 日法矯署綜字第

11401021190 號函，申明意見箱應避開監視器視角位置，矯正署將

不定期查察。 

二、 重申外部視察小組處理收容人陳情之程序： 

(一) 陳情信件應先由外部視察小組委員閱看、過濾及判斷，不得未經委

員檢視即逕交由機關處理。 

(二) 外部視察小組收受陳情後，得依陳情內容是否具體、是否屬小組權

限、與視察重點關連性及人力負荷等因素，決定是否依外部視察程

序處理，或交由機關處理。 

(三) 如外部視察小組決議交由機關處理者，得以適當方式通知陳情人，

並由機關依行政程序法及陳情相關規定辦理，以確保程序信賴；必

要時外部視察小組得請機關提供必要協助。 

三、 外部視察小組自備錄音錄影設備審查原則與配套措施： 

(一) 依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實施辦法（下稱辦法）第 13 條規定，

外部視察小組於訪查、訪談得經機關同意下使用錄音（影）、攝影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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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機關如不同意，應以書面載明具體理由通知外部視察小組，

並應徵得當事人同意。 

(二) 鑑於本次座談委員反映「機關不允許委員自備設備」所衍生之訪談

安全感與工作負擔等議題，請各機關提供設備供委員使用者，應於

使用後以適當方式儘速將錄存資料提供外部視察小組，且對於錄存

之內容資料不得檢閱；委員如仍認有需使用自備設備之必要，則應

配合申請及管控程序，在不妨害戒護安全及侵害個人隱私之前提下，

機關得同意委員於訪談時使用自備錄音（影）設備，並依下列方式

辦理安全控管： 

1. 事前提供資訊：委員如需使用自備設備，請於訪談前三個工作日

（含以上）提供設備品牌／型號／功能說明（含是否具通訊、定

位、連網、即時上傳等功能）。 

2. 入場檢查：攜帶設備進入戒護區前，委員應將設備交付機關進行

檢查，檢查完畢後始得攜入使用。 

3. 其他審查原則及規範。 

(三) 如有事實足認有妨害機關秩序或安全之虞者，機關得限制或中止其

行為，並以書面載明具體理由通知外部視察小組。 

四、 外部視察小組制度之宣導： 

(一) 依法務部矯正署 114 年 8 月 4 日法矯署綜字第 11401021190 號函示，

各機關應以適當方式使收容人知悉外部視察小組制度（例如新收講

習、場舍宣導、公布欄公告或收錄於生活手冊等）。 

(二) 參酌座談會中所提「以圖像化、簡短素材提升知悉程度」之建議，

考量各機關場域動線、公布欄配置及意見箱設置位置差異，宣導海

報（含外部視察小組制度宣導、意見箱設置圖示、投遞方式、意見

箱位置提示等）由各機關自行製作，並張貼於工場、舍房（或收容

人主要動線）等醒目處，以提高辨識度與可近性。 

五、 114 年度第 3、4 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法務部矯正署回覆說明彙整表回

顧。 

捌、接獲陳情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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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3 三、目前長照 2.0 已深入社

區，矯正機關變成容易

被忽視的角落，建議上

級機關與衛福部協商，

建立長照入監評估機

過往遇有轉銜長照資源需求者，長照

單位以待個案出監後會盡速派員到府

評估，拒絕入監評估，114 年 5 月召

開本監第 5 次出監轉銜會議前，本監

續請長照與會人員向其上級主管表達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案號 
開啟 

日期 

接獲 

地點 

受理 

委員 
案件摘要 處理情形 

結案 

日期 

114009 

114年

12月 1

日 

中央走道

意見箱 
陳義成 

未具名 

反映與其他收容

人私下交易未履

約 

因該陳情人未具名且

無具體描述時間地

點，礙難查復。惟被

舉發人近日亦因傳遞

香菸遭辦理違規在

案。 

114年

12月

23日 

114010 

114年

12月 1

日 

中央走道

意見箱 
陳義成 

未具名 

反映遭舍房視同

作業員閱覽其書

信 

經詢問該舍主管及相

關人員，均表示無閱

讀收容人書信情形，

也未耳聞有相關情

事，因陳情人未具

名，也無法進行後續

查證。 

114年

12月

31日 

114011 

114年

12月 1

日 

中央走道

意見箱 
陳義成 

蔡ＯＯ 

反映遭舍房主管

恐嚇阻攔陳情 

經詢問該舍主管及其

他收容人，均未有阻

攔收容人陳情相關情

形，況該舍房亦有數

件陳情及申訴辦理

中，與陳情人所述未

合。 

115年

1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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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避免個案權益受

損。 

本監個案服務需求，彼時長照單位回

應若日後有此需求，請本監發文請其

入監評估，期待上級機關與衛福部協

商，建立長照入監評估機制，避免更

換聯繫窗口或主管人員時無法比照辦

理，致資源未及時介入，使服務漏

接。（114.10.9） 

本監於法務部 114 年 12 月 3 日「114

年第二次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礙之受刑

人或受監護處分人加強社區轉銜輔導

小組會議」提案建立統一長照入監評

估機制，會議中決議如下： 

決議：  

1. 關於矯正機關建議建立統一長照入

監評估機制，請衛生福利部再行參

考研議。 

2. 請地方政府確實運用矯正機關於會

前提供之書面資料，於轉銜會議前

完成初步需求評估；如涉及多重需

求或需跨專業協助之特殊個案，請

研酌是否提前入矯正機關評估。 

3. 請矯正署督促所屬矯正機關非特殊

個案，應依指引於會議前二週發送

通知並備妥必要資料，以利地方政

府完整評估。(115.1.27更新) 

114 4 高二監舍房頂樓已設置遮陽

板及遮陽網，以降低陽光直

射所造成之曝曬熱負荷，建

議可以研議改成太陽能板，

除可延續遮陽效果外，並可

用以補貼相關降溫設備之用

考量本監建築物屋齡已逾 38 年，屬

老舊建物，又裝設太陽能板時需鑽孔

固定，恐有破壞樓地板防水功能之

虞，另需評估承載重量，現階段尚待

進一步評估。(115.1.13)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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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需求，或作為生活熱水供

應之能源來源，以提升能源

使用效益。 

拾、高雄第二監獄報告事項： 

一、 總務科報告：炊場食品安全管理。 

二、 教化科報告：詐欺防治計畫成果報告。 

拾壹、提案討論： 

議題一、有關炊場冷凍櫃安全管理措施。 

討論：略 
決議： 

1、 建議炊場冷凍櫃增設持續監控系統，異常時主動通知管理人，

以維持食材新鮮安全。 

2、 冷凍櫃內應設置防鎖裝置，並經常檢視測試，以維護相關作業

人員安全。 

3、 提報本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議題二、有關詐欺防治計畫辦理情形。 

討論：略 
決議： 

1、 建議針對上過該課程學員，長期追蹤其再犯率，以了解詐欺防

治課程的成效。 

2、 建議讓其他專業人員如社工師也加入該計畫，以增加其完整性

。 

3、 提報本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議題三、有關 115年度第 2季視察及會議日期。 

討論：略 
決議：115 年度第 2 季視察及會議日期，預定 115 年 6 月 1 日下午 3

時 30分召開，必要時另行排定。 

議題四、有關 115年度第 2季相關視察計畫。 

討論：略 
決議： 

1、 關注該監樂齡計畫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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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倘有其他關注議題，亦可隨時提出討論。 

拾貳、臨時動議：無 

拾參、散會：(下午4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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